食品企业常用计量器具需检定目录
凡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的，均实行强制检定。具体项目为： 
尺：竹木直尺、套管尺、钢卷尺、带锤钢卷尺、铁路轨距尺；
面积计：皮革面积计；
玻璃液体温度计：玻璃液体温度计； 
体温计：体温计；
石油闪点温度计：石油闪点温度计；
石油闪点温度计：石油闪点温度计； 
热量计：热量计； 
砖码：砝码、链码、增砣、定量铊；
天平：天平； 
秤：杆秤、戥秤、案秤、台秤、地秤、皮带秤、吊秤、电子秤、行李秤、邮政秤、计价收 　费专用秤、售粮机； 
定量包装机：定量包装机、定量灌装机； 
容重器：谷物容重器；
计量罐、计量罐车：立式计量罐、卧式计量罐、球形计量罐、汽车计量罐车、铁路计量罐 车、船舶计量仓； 
液体量提：液体量提；
食用油售油器：食用油售油器；
酒精计：酒精计； 
密度计：密度计；
糖量计：糖量计； 
乳汁计：浮汁计； 
流量计：液体流量计、气体流量计、蒸气流量计；
压力表：压力表、风压表、氧气表； 
活度计：活度计； 
酸度计
测汞仪：汞蒸气测定仪； 
火焰光度计：火焰光度计；
分光光度计：可见光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计、红外分光光度计、荧光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比色计：滤光光电比色计、荧光光电比色计；
烟尘、粉尘测量仪：烟尘测量仪、粉尘测量仪；
水质污染监测仪：水质监测仪、水质综合分析仪、测氰仪、溶氧测定仪；
